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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籌措發展長照服務。 

三、有關長照 2.0 計畫長照需要人數推估，係依據長照需要率及人口推計數推估而得，至長照服務

提供失能人數一節，仍需配合服務能量及經費規模等併同考量。茲將長照需要人數推估摘自

長照 2.0 計畫如下： 

(一)長期照顧需求評估：長照需要評估係以日常生活活動功能量表（ADLs）、工具性日常生

活功能量表（IADLs），以及「簡易心智狀態問卷調查表」（Short Portable Mental Status 

Questionnaire，簡稱 SPMSQ）等為主要評估工具；另失智症則以臨床失智評分量表（the 

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簡稱 CDR）評估；至於衰弱之評估係以體重減少（

shrinking/weight loss）、走路功能需要協助、低活動力（low activity）等指標評量。 

(二)長照需要推估人數：各目標族群之長照需要率資料係依據不同調查計畫結果，配合國發

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6 至 2061 年）數據─中推估人口推計數據，長照需要推估人數

公式：長照需要推估人數=長照需要率（%）x 人口推計數。為政策研擬所需進行長照需

要人數之高推估及低推估，結果分別為高推估 73 萬 7,623 人，以及低推估 65 萬 9,188 人

。 

四、有關長期照顧多元化、社區化及普及化，及機構住宿式服務補助等情，說明如下： 

(一)為提供失能家庭所需長期照顧服務，本部業推動長照計畫 2.0，以社區化及在地化的精神

，積極整合醫療、長照、預防保健資源，106 年預計投入 178 億元預算，服務人數預估自

51 萬 1 千餘人增至 73 萬 8 千餘人，並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積極結合地方政府與民間

資源，於各鄉鎮廣佈「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級）」-「複合型服務中心（B 級）」-「

巷弄長照站（C 級）」，向前優化社區初級預防功能，向後端延伸在宅照顧，透過專業照

管專員評估以及 ABC 服務單位提供多元服務項目，同時結合交通接送服務提供小區域定

時接送至服務定點，提供民眾具整合、連續、彈性、多元的照顧服務、預防照顧以及生

活支援服務，強化在地社區照顧網絡，落實在地安養、在地老化目標，減輕照顧者負擔

。 

(二)另為完善長照服務網絡，除了推動多元居家及社區式服務模式外，現行對於機構式住宿

式服務部分，係以提供重度失能長輩獲得高密度的生活照顧與醫護服務，針對家庭總收

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未達社會救助法規定最低生活費 1.5 倍以下重度失能老

人，以及經地方政府評估家庭支持情形確有進住必要之中度失能老人，由中央設算經費

協助地方政府補助每人每月新臺幣 1 萬 8,600 元，以減輕家庭照顧負荷。同時為提升老人

福利機構服務量能，政府並針對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提供設施設備及人事服務費用等

予以補助。另為建立優質、平價、普及的長期照顧系統，保障失能老人能獲得適切的服

務，降低經濟弱勢之失能長者使用機構服務之經濟負擔，長照十年計畫 2.0 規劃提高機構

安置費用補助標準，擴大安置補助對象，並採階梯式擴大提供非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之相對經濟弱勢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機構安置補助。 

（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政府應建構以創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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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60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8-327） 

許委員對政府應建構以創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 

鑒於過去幾年，全球經濟表現平疲，以及我國面臨產業轉型等結構性課題，政府將打造一個

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並採以創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帶動國內經濟結構轉型，及

提升長期經濟競爭力，具體做法如次： 

一、推動五大創新產業 

為帶動產業結構轉型，政府正啟動五大創新產業推動方案，將以「亞洲．矽谷」、「智慧機

械」、「綠能科技」、「生技醫藥」及「國防產業」五大創新產業，作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

業成長的核心。其中，「亞洲．矽谷推動方案」將透過強化創新創業生態系、連結國際研發

能量、提升軟實力建構物聯網供應鏈、打造智慧化多元示範場域等策略推動，期以物聯網促

進產業轉型升級，並由創新創業驅動經濟成長。 

二、激發投資動能 

推動「擴大投資方案」，藉由優化投資環境、激發民間投資、加強國營及泛公股事業投資、

強化數位創新等四大主軸著手，期能發揮短期提振景氣，中長期打造下一世代產業，並帶動

創新產業的投資，厚植整體成長潛能的效益。 

三、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政府已設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由國發基金匡列 1,000 億元，與民間資金以共同投資方式

，協助國內企業進行合併、收購、分割及其他有助於企業創新轉型之投資計畫，以發揮資金

槓桿作用，促進企業轉型升級。 

四、推動法制革新 

中長期方面，政府將持續針對與投資環境攸關的法規制度與生產要素，逐一檢視、全面革新

。在法制創新方面，將前瞻數位時代的發展趨向，預先籌劃、建置新經濟時代法規，並就攸

關經濟成長之各項要素進行優化，配合五大創新產業的推動，針對資金、人才、國土規劃、

行政效能等，全面革新現行法規。 

（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成功嶺服役之役男集體感染流感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60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8-336） 

許委員就成功嶺服役之役男集體感染流感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案內委員所提有百位服役之軍人罹患流感或出現發燒等類流感症狀而要求隔離事宜，經查

本部年度迄今累計通報官兵流感確診 931 例，均屬零星個案，非同時罹患流感，且針對個案

發生之單位營區環境均已完成清消作業，並依規定對具類流感症狀人員實施區隔休養，罹病


